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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4703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
聯絡人：柳家揚
電話：02-87711826
傳真：02-27520200
電子郵件：y229@mail.sa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體字第113010025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A09010000E_1130100257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本部於即日起至113年9月10日專案受理113年度「營利事

業捐贈職業或業餘運動業與重點運動賽事專戶」－職業或

業餘運動業與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向本部申請認可、專

案核准或公告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營利事業捐贈職業或業餘運動業與重點運動賽事專戶

及捐贈費用加成減除實施辦法（下稱本辦法）第6條辦

理。

二、本部業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以臺教授體字第

1130100257A號專案公告開放受理旨案申請，依據本辦法第

3條及第5條規定，有關職業或業餘運動業與重點運動賽事

主辦單位申請資格說明如下：

(一)職業運動業：

１、依公司法或人民團體法成立，於商業登記或組織章程

中，載有從事職業運動或運動表演等事宜，並實際舉

辦職業聯賽之職業運動聯盟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30325372

■■■■■■教育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8/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2 附件隨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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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經營參與職業運動聯盟舉辦之職業聯賽隊伍之營利事

業、法人。

(二)業餘運動業：

１、經本部核准辦理企業聯賽之特定體育團體。

２、經營參與經本部核准辦理之企業聯賽隊伍之營利事

業、法人、大專校院或地方政府。

(三)重點運動賽事：在國內舉辦國際綜合性運動會、國際單

項運動錦標賽、國際職業運動賽事之主辦單位。

三、請符合上開資格且有受贈需求之單位，至「體育運動贊助

媒合平臺」（https://sponsor.sa.gov.tw/Home）以線上

方式提出申請，檢送「體育運動贊助媒合平臺使用手冊」1

份供參閱，若有相關操作問題，請電洽（02）8771-1975 

邱小姐或（02）8771-1826 柳先生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、非亞奧運運動單項協會(具
國際窗口)、中華民國籃球協會(請轉知企業聯賽參與隊伍)、中華民國排球協會
(請轉知企業聯賽參與隊伍)、中華民國足球協會(請轉知企業聯賽參與隊伍)、中
華民國棒球協會(請轉知企業聯賽參與隊伍)、中華民國壘球協會(請轉知企業聯
賽參與隊伍)、中華民國射箭協會(請轉知企業聯賽參與隊伍)、中華民國橄欖球
協會(請轉知企業聯賽參與隊伍)、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(請轉知職業戰
隊)、中職聯盟及所屬球團、職籃聯盟及所屬球團

副本：教育部體育署全民運動組、競技運動組、國際及兩岸運動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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